
 

1 

 

 

 

 

 

 

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农检东部中心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表 
 

 

 

 

 

 

 

 

 

 

 

 

组织单位：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 

二〇二二年九月 

 

 

 



 

2 

 

 



 

3 

 

法人代表：陈泽果 

项目负责人：孙丽萍 

参  与  人：郑晓航 

巫朝霞 

 

 

 

 

 

 

 

 

 

建设单位：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 

电    话：13530239664 

传    真：- 

邮    编：518172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路 357 号 

 

 

 



 

4 

 



 

1 

 

表一、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 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农检东部中心 
建设单位名称 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补办 
建设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路 357 号 

主要产品名称 
食用农产品、水产品、畜禽产品和农业环境检验检测，其中包

括无机类（重金属）检验检测、有机类（农残、兽残类药物）

检验检测、土壤质量检测等 
设计生产能力 3300 批次/a 
实际生产能力 3300 批次/a 
建设项目 
环评时间 

2022 年 6 月 
开工建设时

间 
2008 年 11 月 

调试时间 2022 年 8 月 
验收现场 
监测时间 

2022 年 9 月 

环评报告表审

批部门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龙岗管理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深圳市汉宇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1000 万元 
环保投资 
总概算 

100 比例 10% 

实际总概算 1000 万元 环保投资 100 比例 10%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2 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9 日修订，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 

（9）《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1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18 年 第 9 号）（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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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 

（12）《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农检东部中心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深圳市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22 年 6 月； 

（13）《告知性备案回执》（深环龙备【2022】581 号），深圳

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2022 年 8 月 1 日。 

验收监测评价

标准、标号、级

别、限值 

1、废气 

（1）验收标准 

项目实验过程中主要产生挥发性有机物（VOCs）、甲醇、

氯化氢、氟化物、硫酸雾、氮氧化物。VOCs 排放参照执行广东

省地方标准《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 

44/814-2010）第 II 时段限值，有机废气无组织排放还应满足《挥

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的要求，

甲醇、氯化氢、氟化物、硫酸雾、氮氧化物为有组织排放和无组

织排放，执行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

中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2）校核标准 

VOCs 校核标准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广东省固定污染源挥

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 2367-2022）。 

2、废水 

本项目清洗废水经收集后交由相关单位拉运处理。纯水制备

尾水及反冲洗水属于清净下水，经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横岭水质

净化厂。本项目生活污水将纳入横岭水质净化厂处理，项目生活

污水等执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中第

二时段三级标准。 

3、噪声 

根据《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声环境功能区划〉的

通知》（深环[2020]186 号），本项目所在区域为 2 类声功能区，

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 类标准。项目东侧约 31m 处临黄阁路，黄阁路属于《市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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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声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深环[2020]186

号）中的 4a 类交通干线，故临本项目临黄阁路一侧区域执行《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4 类标

准。 

4、固体废物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

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等的有关规定。 

 
表 1-1  本项目排放执行标准 

序

号 

环境

要素 

执行标准 

名称及级别 

污染物 

名称 
排放标准限值 

1 
污、

废水 

广东省《水污染

物排放限值》第

二时段 

项目 三级标准 

pH 6~9（无量纲） 

色度 —— 

SS ≤400mg/L 

BOD5 ≤300mg/L 

COD ≤500mg/L 

NH3-N —— 

2 废气 

广东省地方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

（DB44/27-

2001）第二时段

二级排放标准 

有组织 

项目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mg/m3） 

最高允许排放

速率（kg/h）

(17m) 

甲醇 190 5.38（2.69） 

氯化氢 100 
0.27

（0.135） 

硫酸雾 35 1.66(0.83) 

氮氧化物 120 0.784(0.392) 

氟化物 9.0 0.106(0.053) 

颗粒物 120 3.66(1.83) 

无组织 

项目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mg/m3） 

甲醇 12 

氯化氢 0.2 

硫酸雾 1.2 

氮氧化物 0.12 

氟化物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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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 1.0 

《广东省固定污染

源挥发性有机物综

合排放标准》

（DB44/ 2367—

2022） 

有组织 

项目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mg/m3） 

排气筒最低

高度 

VOCs 100 mg/m3 15m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2024 年 3 月 1 日起执

行） 

项目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mg/m3） 

总 VOCs 2.0 

3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 2 类 4 类 

昼间 60dB(A) 70dB(A) 

夜间 50dB(A) 55dB(A) 

备注：根据现场勘查，排气筒高度无法满足高出周围 200 米半径范围的

最高建筑（旁边的黄阁翠苑）5m 以上的要求，VOCs、甲醇、硫酸雾、

氮氧化物、氯化氢、氟化物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按排放限值的 50%执

行，括号内为排放速率折半值。 
 

5、总量指标 

根据环评报告，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主要为化学需氧量

（CODcr）、氨氮（NH3-N）、氮氧化物（NOx）、挥发性有机

物（VOCs）等。 

废水：本项目纯水制备尾水及反冲洗水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

网，进入横岭水质净化厂，实验废水和喷淋塔废水将委托拉运处

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横岭水质净化厂处

理，总量控制由区域调剂，不设总量控制指标。 

废气：本项目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为 6.324kg/a＜100kg/a，

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0.378kg/a，均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

局统一调配。 

6、排污许可文件情况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本项目为简化管理

类项目，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农检东部中心的排污登

记时间为 2022 年 09 月 25 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编号为

12440300581550878400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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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项目建设情况 

1、工程建设内容： 

（1）项目地理位置： 

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农检东部中心隶属于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

检测研究院，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实验室坐落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路

357 号，东面紧邻黄阁路，北面为黄阁翠苑东大门，南面为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黄阁翠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西面为黄阁翠苑小区。本项目位于项目地理位置见

图 1。 

（2）四至情况及环境敏感点分布 

本项目选址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

单位，不在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也未发现国家或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本项目场界外 500 米范围内无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

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项目周边 50m 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及场界外 500 米

范围内的主要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见见表 2-1 及附图 2。 

表 2-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名称 

经纬度坐标 

保护对象 环境功能区 

相对

场址

方位 

相对

场界

距离

/m 

经度 纬度 

黄阁翠苑（含

幼儿园） 
114.211366 22.716090 

环境空

气；声环

境 

环境空气：

二类环境空

气功能区 

声环境：2

类声环境功

能区 

西、

西北 
6 

深圳市广播电

视大学（龙岗

分校） 

114.214364 22.718789 环境空气 
二类环境空

气功能区 
东北 148 

龙岗职校汽修

实训中心 
114.209359 22.715874 环境空气 

二类环境空

气功能区 
西 312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附属

知新学校 

114.209881 22.714510 环境空气 
二类环境空

气功能区 
西南 215 

嘉欣园 114.211506 22.713222 环境空气 
二类环境空

气功能区 
西南 68 

大围一村 114.208719 22.713300 环境空气 二类环境空 西南 379 



 

6 

 

气功能区 

深圳市龙岗区

中医院 
114.210770 22.711090 环境空气 

二类环境空

气功能区 
西南 310 

深圳市第三高

级中学 
114.215279 22.709615 环境空气 

二类环境空

气功能区 
东南 424 

 

（3）项目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路 357 号，建筑面积为 1000 m2，项

目平面布局图见附图 2，主要布局功能包括办公区与实验区。办公区包括：检测

室办公区、培训室、小会议室、技术室、业务室、行政办公室、配电房等；实验

区包括：试剂暂存室、土壤样品室、洗涤室、色谱室、光谱室、集中供气室、土

壤制备间、质控室、前处理室、样品预处理室、天平室等。 

（4）运营期安排： 

本项目劳动定员 36 人，年工作 250 天，每天 8 小时，1 班制，均不在项目

内食宿。 

（5）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农检东部中心实验室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

区龙城街道黄阁路 357 号（三层建筑）的二楼，建筑面积为 1000 m2。项目主要

从事农产品、水产品、畜禽产品及土壤环境检验检测工作。项目具体的建设内容

如下表 2-2。 

表 2-2  项目建设内容 

类别 工程项目 建设内容指标 

主体

工程 

实验区 

设置有试剂暂存室、土壤样品室、洗涤室、色谱室、

光谱室、集中供气室、土壤制备间、质控室、前处理

室、样品预处理室、天平室，面积共 599.76 m2。 

办公区 
设置有检测室办公区、培训室、小会议室、技术室、

业务室、行政办公室、配电房，面积共 400.24 m2。 

公用

工程 

给排水系统 
项目用水由市政供水管网提供，项目周边配套建设有

完善的市政污水管网。 

供电系统 由市政电网提供 

环保

工程 
废水处理系统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场地配套化粪池预处理后接

入市政污水管网后排入横岭水质净化厂 

实验废水 
实验废液和实验清洗废水经收集后委托

有资质的单位拉运处理 

纯水机尾水 纯水机尾水及反冲洗水属于清净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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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反冲洗水 对比同类型设备，水质可达到地表水 III

类标准（见附件 3），直接排入市政污水

管网，进入横岭水质净化厂 

废气处理系统 

项目产生的有机废气经万向排气罩和通风橱收集后通

过活性炭处理装置处理后排放；酸性废气经通风橱收

集后通过喷淋塔装置处理后排放 

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将交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

的单位拉运处理 

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 

一般固废收集装置收集并委托相关单位

拉运处理 

生活垃圾 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储运

工程 
仓库 试剂暂存室、土壤样品室 

 

（6）主要设备清单 

本项目主要设备清单见下表 2-3。 

表 2-3  主要设备清单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台/套） 

1 氮吹仪 N-EVAP 112 1 

2 高速冷冻离心机 3-30KS 1 

3 全自动微波消解系统 MARS 6 1 

4 多道平行蒸发仪（主机） Multivapor P-12 1 

5 多样品平行蒸发系统主机 Syncore PolyVap 1 

6 旋转蒸发仪 Smarvapor RE501 1 

7 超纯水机 Advantage A10 1 

8 超纯水机 ULUP-Ⅲ-20T 1 

9 石墨赶酸仪 - 1 

10 氮吹仪 
34 Position N-EVAP Nitrogen 

Evaporator 

1 

11 氮吹仪 N-EVAP 12 1 

12 24 位氮吹仪 TTL-DCII 1 

13 高速冷冻离心机 3-18K 1 

14 离心机 Multifuge X3F 1 

15 离心机 Multifuge X3F 1 

16 大容量离心机 LXJ-IIB 1 

17 氢气发生器 PEAK 1 

18 均质仪 B-400 1 

19 组织捣碎仪 T10 型 1 

20 VWS-20 振摇水浴 VWS-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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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固相萃取系统 Mediwax12 
1 

22 固相萃取装置 VISIPREP24DL 
1 

23 固相萃取装置 VISIPREP24DL 
1 

24 固相萃取装置 VISIPREP 24 DL 1 

25 12 管固相萃取装置 Medimax 12 1 

26 马福炉 L3/11/B170 1 

27 马弗炉 L9/11/B180 1 

28 冰箱 SC-219 1 

29 鼓风恒温烘箱 FD53 1 

30 鼓风恒温烘箱 FD53 1 

31 鼓风恒温烘箱 FD115 1 

32 精密鼓风干燥箱 BPG-9040A 型 1 

33 微控数显电热板 EH20B 1 

34 智能样品处理器 EHD36 1 

35 恒温水浴锅 DK-S22 1 

36 超声波清洗机 AS10200AH 1 

37 超声波清洗机 AS10200AH 1 

38 冰箱 BD-200GS 1 

39 冰箱 BD-200GS 1 

40 电导率仪 FE30K 1 

41 冰箱 BC/BD-220SE 1 

42 冰箱 BCD-215DE 1 

43 冰箱 DW-FL262 1 

44 冰箱 BCD-208K/ANCJNA 1 

45 冰箱 BC/BD-720HCZ 1 

46 冰箱 BC/BD-720HCZ 1 

47 冰箱 MPR-312D(CN)-C 1 

48 冰箱 BC/BD-720HCZ 1 

49 冰箱 HYCD-282A 1 

50 冰箱 HYC-68A 1 

51 恒温箱 FYL-YS-50L 1 

52 冰箱 BCD-212NMVT 1 

53 全能振荡器 multi reax 1 

54 全能振荡器 multi reax 1 

55 振荡器 SA320 1 

56 组织匀浆仪 MagNA Lyser Instrumert 1 

57 拍打式匀浆器 interscie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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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生物组织石蜡切片机 KI-I 1 

59 高温高压灭菌锅 mLS-3020 1 

60 生化培养箱 MIR-253 1 

61 隔水式培养箱 GHP-9160 1 

62 生化培养箱 BPC-250F 1 

63 小型高速台式离心机 湘仪 1 

64 湘仪高速冷冻离心机 TGL-20M 1 

65 鼓风恒温烘箱 FD115 1 

66 冰箱 BCD-212NMVT 1 

67 冰箱 DW-40W100 1 

68 冰箱 BCD-186KB 1 

69 氮吹仪 N-EAVP 12 1 

70 固相萃取装置 - 1 

71 超声波清洗器 AS10150BDT 1 

72 超声波清洗器 AS10200BDT 1 

73 超声波清洗器 AS10200BDT 1 

74 氮吹仪 N-EVAP 112 1 

75 氮吹仪 N-EVAP 112 1 

76 高速冷冻离心机 3-18k 1 

77 土壤研磨筛选机 Pulverisette2 1 

78 多管漩涡混合仪 DMT-2500 1 

79 多管漩涡混合仪 DMT-2500 1 

80 多管漩涡混合仪 DMT-2500 1 

81 超声波清洗机 AS20500AT 1 

82 超声波清洗机 AS20500AT 1 

83 冰箱 MPR-311D(H) 1 

84 冰箱 SC-219 1 

85 冰箱 BCD-216DE 1 

86 多管漩涡混合仪 MTV-100 1 

87 
气质联用仪（ECD、FPD 检测

器） 
6890N-5973 

1 

88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1 1 

89 实验室 pH 计 S20K 1 

90 台式电导率测定仪 EC 215 1 

91 多功能暗箱式紫外透射仪 ZF-90 1 

92 
三重四级杆串联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气质质） 
TSQ QUANTUM XLS 

1 

93 电子天平 CPA324S 1 

94 
气相色谱仪（ECD、FPD 检测

器） 
7890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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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气相色谱仪（2 个 FPD 检测

器） 
7890A 

1 

96 气质联用仪（气质） 7890B-5977A 1 

97 电子天平 CPA225D 1 

98 农药残留速测仪 YXXPR-8T 1 

99 农药残留速测仪 YXXPR-8T 1 

100 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8330 1 

101 
液相色谱仪（紫外、荧光检测

器） 

Alliance 

e2695 

W2489 

W2475 

1 

102 
气相色谱仪（ECD、FPD 检测

器） 
7890B 

1 

103 
原子吸收光谱仪（火焰、石墨

炉检测器） 
PinAAcle 900T 

1 

104 
超高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

谱仪（液质质） 
Xevo TQ-XS  

1 

10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 2000 1 

106 电子天平 Practum612 1 

107 高速超大容量农残检测仪 SPR-88D 1 

108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756S 1 

109 电子天平 DT100 1 

110 高效液相色谱仪串联质谱仪 
Agilent 1290-Absciex Triple 

Quad 5500 

1 

111 液相色谱仪主机 e2695 1 

112 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Arc 1 

11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1300 系列（气相色谱

仪） 

ISQ QD（质谱） 

AI1310 自动进样器 

1 

114 气相色谱仪 7890B 1 

115 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9560 1 

11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OLAAR MKII M6 1 

117 酶标仪 Elx800 1 

118 水质综合分析仪 
YSI 

650 

1 

119 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YSI 556  1 

120 核酸/蛋白分析仪 DU800 1 

121 台式电导率仪 CC-501 1 

122 PH 计 PHS-3C 1 

123 台式 PH/离子计 CPI-5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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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分光光度计 722 1 

125 盐度计 SYA2-2 1 

126 双量程分析天平 AB135-S/FACT 1 

127 双量程分析天平 AB135-S/FACT 1 

128 单量程分析天平 PB403-S/FACT 1 

129 百分之一电子天平 PL402-L 1 

130 百分之一电子天平 PL402-L 1 

131 百分之一天平 PL602-L 1 

132 百分之一天平 PL602-L 1 

133 百分之一天平 PL602-L 1 

134 电子天平 TE601-L 1 

135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LightCycler96 1 

136 莱卡显微镜 DM1000 1 

137 莱卡体视显微镜 EZ4D 1 

138 莱卡倒置显微镜 DMIL 1 

139 细菌计数器 YLN-30 1 

140 细菌鉴定系统（软件） API 1 

141 ATB 电子比浊仪 - 1 

142 BOD 测定仪 Hach BOD Trak 1 

143 BOD 测定仪 Hach BOD Trak 1 

144 BOD 分析仪 WTW OxiTop IS 6 1 

14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1 

146 第三代连续流动分析仪 
systea analytical technologies 

flowsys Ⅲ 

1 

147 红外分光测油仪 OIL460 1 

148 甲醛快速检测仪 ASTAR MR-550 1 

149 卤素水分测定仪 HG63P 1 

150 紫外分光光度计 722 1 

151 风速风向仪 FYF-1 1 

152 组胺快速测定仪 - 1 

153 万分之一天平 AL204-IC 1 

154 天平 NV222ZH 1 

155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级

杆联用仪 
Xevo TQ-S 

1 

156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级

杆联用仪 
Xevo TQ-S 

1 

157 PH 计 SevenExcellence 1 

158 电热鼓风干燥箱 DHG9245A 1 

159 电热鼓风干燥箱 DHG9075A 1 

160 电泳仪 Mini-PROTEAN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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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环保投资变化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验收投资总额为 100 万元，环保投资比例为 10%，

与环评阶段相比无变化，具体的分项投资见表 2-4。 

表 2-4  主要环保措施设施投资变化情况 

项目 措施 
环评阶段

（万元） 

验收阶段

（万元） 
变化情况 

化粪池 利用现有化粪池 / / 无变化 

实验废水 
由总院统一委托有资质的单

位拉运处理 
/ / 无变化 

废气处理系统 

有机废气：万向排气罩、通风

橱+活性炭处理装置 

酸性废气：通风橱+喷淋塔

装置 

94 94 无变化 

危险废物 
由总院统一委托具有危险废

物处理资质的单位拉运处理 
/ / 无变化 

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 

一般固废收集装置收集并委

托相关单位拉运处理 
5 5 无变化 

生活垃圾 固体废物收集桶（垃圾桶） 1 1 无变化 
 

3、原辅材料消耗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本项目消耗的原、辅材料见下表。 

表 2-5  主要原辅材料一览表 

类

别 

序

号 
名称 

年耗

量 
常温状态 

包装方式

及规格 

最大储

存量 

使用

环节 

来源及储

运方式 

原

料 

1 

种植类样品

（蔬菜、水

果、食用

菌） 

1680

kg 

固态，鲜

活状 

袋装，

1kg/袋 
250 袋 

检测

用样

品 

自采，冷

藏储存于

样品室 

2 

畜禽样品

（畜肉、禽

肉、蛋） 

450 

kg 

肉蛋为固

态 

袋装，

500g/袋 
100 袋 

检测

用样

品 

自采，冷

藏储存于

样品室 

3 

水产样品

（鱼、虾、

贝等） 

360 

kg 

固态，鲜

活状 

袋装，

500g/袋 

100 

袋 

检测

用 

样品 

自采，冷

藏储存于

样品室 

4 
农业环境样

品（土壤） 

120 

kg 
固态 

袋装，

1kg/袋 
15 袋 

检测

用样

品 

现场采

集，按规

范要求储

存 

辅

料 

1 无水乙醇 0.5L 
分析纯

500ml/瓶 
瓶装 1 瓶 

检测

用 
外购，存

于化学品

仓库内及2 氢氧化钠 0.5kg 分析纯 瓶装 1 瓶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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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g/瓶 用 各实验室

试剂柜内 

3 乙酸乙酯 12L 
色谱纯

4L/瓶 
瓶装 2 瓶 

检测

用 

5 乙腈 48L 
默克色谱

纯 4L/瓶 
瓶装 10 瓶 

检测

用 

6 甲醇 60L 
默克色谱

纯 4L/瓶 
瓶装 10 瓶 

检测

用 

7 
盐酸

（37%） 
1L 500ml/瓶 瓶装 2 瓶 

检测

用 

8 正己烷 8L 
色谱纯

4L/瓶 
瓶装 2 瓶 

检测

用 

9 氯化钠 1kg 
分析纯

500g/瓶 
瓶装 2 瓶 

检测

用 

10 丙酮 4L 
MERCK 

4L/瓶 
瓶装 1 瓶 

检测

用 

11 
硝酸

（70%） 
4.5L 

广试

AR500m

L/瓶 

瓶装 5 瓶 
检测

用 

12 
硝酸

（70%） 
2.5L 

J.T.Baker

2.5L/瓶 
瓶装 1 瓶 

检测

用 

13 硼氢化钾 0.2kg 
分析纯

100g/瓶 
瓶装 2 瓶 

检测

用 

14 
过氧化氢

（30％） 
0.5L 

分析纯

500mL/

瓶 

瓶装 1 瓶 
检测

用 

15 高氯酸 0.5L 

分析纯

500mL/

瓶 

瓶装 1 瓶 
检测

用 

16 
硫酸

（98％） 
10L 500ml/瓶 瓶装 10 瓶 

检测

用 

17 
氢氟酸

（50％） 
0.5L 500ml/瓶 瓶装 1 瓶 

检测

用 

18 抗坏血酸 
0.025

kg 

分析纯

100g/瓶 
瓶装 1 瓶 

检测

用 

19 硫脲 
0.025

kg 

分析纯

100g/瓶 
瓶装 1 瓶 

检测

用 

20 氮气 
250k

g 

压缩气

5kg/瓶 
钢化瓶 6 瓶 

检测

用 
外购，暂

存于气体

房内 

21 氩气 20kg 
压缩气

5kg/瓶 
钢化瓶 4 瓶 

检测

用 

22 氦 70kg 
压缩气

5kg/瓶 
钢化瓶 4 瓶 

检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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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

材 
1 

一次性手

套、口罩 

1000

套 
/ / / 

检测

用 
仓库 

 

①给水工程 

项目生活用水为 1008 m3/a，实验用水为 3.7 m3/a，喷淋塔用水量为 46.2 m3/a，

由市政给水管网统一供给。 

②排水工程 

本项目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907.2 m3/a，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经市政污水

管网排入横岭水质净化厂处理；纯水制备尾水及反冲洗水排放量为 11.48 m3/a，

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横岭水质净化厂处理。实验废水量为 1.728 m3/a，经收集后

委托相关单位拉运处理；溶液配制废水为 0.3 m3/a，经收集后作为实验废液委托

拉运；喷淋塔废水量为 1.2 m3/a，经收集后委托相关单位拉运处理。 

4、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本项目实验室检测主要从事农产品、水产品、畜禽产品及土壤环境检验检测

项目。 

（1）农产品、水产品、畜禽产品工艺流程 

 
图 2-1 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图 

工艺流程说明： 

项目实验室检测包括无机类（重金属）检测项目；有机类（农残、兽残类药

物）检测项目，检测样品均为鲜样，不进行干样制备，检测项目及相应的产排污

如下。 

①重金属检测（原子吸收法）：取两份待测试样，每份 0.2 g，分别置于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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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罐中（通风柜内操作），加 5 mL 硝酸硝化后移至 10 mL 量瓶中，上机采用

原子吸收光谱仪检测。检测器皿收集后统一送清洗间进行浸泡、清洗。 

产排污： 

废水：器皿清洗废水； 

废气：硝酸挥发产生酸性废气氮氧化物； 

固体废物：待检样品产生的废包装物，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实验室检测产

生的废检测样品、以及检测器皿浸泡产生的浸泡废液，均为危险废物。 

②重金属检测（原子荧光法）：取两份待测试样，每份 2 g，分别置于微波

消解器中（通风橱内操作），加 5 mL 硝酸及 2 mL 过氧化氢硝化后移至 25 ml 量

瓶中，上机采用原子荧光光谱仪检测，检测过程需加入 1000 mL 硼氢化钾溶液，

同时做标准曲线和空白试验。检测器皿收集后统一送清洗间进行浸泡、清洗。 

产排污： 

废水：器皿清洗废水； 

废气：硝酸挥发产生酸性废气氮氧化物； 

固体废物：待检样品产生的废包装物，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实验室检测产

生的废检测样品及检测废液、以及检测器皿浸泡产生的浸泡废液，均为危险废物。 

③重金属检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取两份待测试样，每份 0.2 g，

分别置于微波消解器中（通风柜内操作），加 5 mL 硝酸硝化后移至 25 mL 量瓶

中，上机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检测。检测器皿收集后统一送清洗间进行

浸泡、清洗。 

产排污： 

废水：器皿清洗废水； 

废气：硝酸挥发产生酸性废气氮氧化物； 

固体废物：待检样品产生的废包装物，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实验室检测产

生的废检测样品、以及检测器皿浸泡产生的浸泡废液，均为危险废物。 

④农残、兽残类药物检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氯霉素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取两份试样，每份 5.0 g，分别置 50 mL 离心管中（通风橱内操作），加 15 

mL 乙酸乙酯萃取，经离心，分液，乙酸乙酯定容，氮吹浓缩，用 3 mL 正己烷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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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萃取，上机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检测。检测器皿收集后统一送清洗间

进行浸泡、清洗。 

硝基呋喃代谢物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取两份试样，每份 2.0 g，分别置 50 mL 离心管中（通风橱内操作），加 10 

mL 甲醇和水的混合溶液振荡，离心，去液；残渣用 10 mL 盐酸溶液震荡、浸泡；

用氢氧化钠溶液调 pH 值，加入 10 mL 乙酸乙酯溶液，振荡、离心，分液，氮吹

浓缩，用 3 mL 正己烷萃取、过膜。上机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检测。检测器

皿收集后统一送清洗间进行浸泡、清洗。 

产排污 

废水：器皿清洗废水； 

废气：检测试剂挥发产生有机废气、盐酸挥发产生酸性废气； 

固体废物：待检样品产生的废包装物，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实验室检测产

生的废检测样品及检测废液、以及检测器皿浸泡产生的浸泡废液，均为危险废物。 

⑤农残、兽残类药物检测（气相色谱—质谱法）：取两份试样，每份 20.0 g，

分别置 80 mL 离心管中（通风柜内操作），加 40 mL 乙腈和 5 g 氯化钠，匀浆提

取，离心，萃取，用约 60 mL 乙腈和专用处理小柱进行净化处理，用 20 mL 正

己烷洗瓶，浓缩，氮吹。同时，分别称取适量标准物分别于 10 mL 容量瓶中，根

据标准物的溶解性选丙酮混合液等溶剂溶解并定容，上机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仪检测。检测器皿收集后统一送清洗间进行浸泡、清洗。 

产排污： 

废水：器皿清洗废水； 

废气：检测试剂挥发产生有机废气； 

固体废物：待检样品产生的废包装物，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实验室检测产

生的废检测样品及检测废液、以及检测器皿浸泡产生的浸泡废液，均为危险废物。 

⑥农残、兽残类药物检测（气相色谱法）：取两份试样，每份 25.0 g，匀浆，

加入 50 mL 乙腈，离心，过滤，萃取，氮吹，用 9mL 丙酮洗瓶，离心，过滤，

上机采用气相色谱仪检测。检测器皿收集后统一送清洗间进行浸泡、清洗。 

产排污： 

废水：器皿清洗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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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检测试剂挥发产生有机废气； 

固体废物：待检样品产生的废包装物，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实验室检测产

生的废检测样品及检测废液、以及检测器皿浸泡产生的浸泡废液，均为危险废物。 

⑦农残、兽残类药物检测（液相色谱法）：取两份试样，取两份试样，每份

5.00 g，置于 50 mL 锥形瓶中，加入 5 %高氯酸 25 mL，振荡，提取，离心，上

机采用液相色谱仪检测，甲醇为液相色谱的有机流动相。检测器皿收集后统一送

清洗间用丙酮进行浸泡、清洗。 

产排污： 

废水：器皿清洗废水； 

废气：检测和清洗试剂挥发产生有机废气； 

固体废物：待检样品产生的废包装物，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实验室检测产

生的废检测样品及检测废液、以及检测器皿浸泡产生的浸泡废液，均为危险废物。 

（2）土壤样品检测工艺流程 

 

图 2-3 项目实验室土壤样品检测工艺流程及产排污节点图 

 

工艺流程说明： 

项目实验室土壤质量检测项目，检测样品均为鲜样，不进行干样制备。土壤

样品检测步骤：先烘干，然后过筛，除杂质，研磨至 2 mm，取一部测 pH，剩下

继续研磨至 0.149 mm，装瓶后测重金属元素，样品前处理过程：加硝酸盐酸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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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赶酸后，移取部分消化液加抗坏血酸和硫脲，定容，上机。 

产排污： 

废水：酸性废水； 

废气：检测试剂挥发产生酸性废气和研磨产生的颗粒物； 

实验室纯水制备：项目实验室用水均采用纯化水，设 2 台超纯水机，超纯水

机主要工艺均为砂滤+保安过滤+RO 反渗透+EDI 离子交换。此过程产生纯水制

备尾水及反冲洗水。 

此外，员工办公产生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酸性废气喷淋塔定期更换产生喷

淋废水；化学品试剂的包装废物，以及过期废弃的样品，废气处理装置定期更换

的废活性炭，其中过期废弃样品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化学品试剂的废空容器及

废活性炭为危险废物。 

（2）产污环节 

本项目主要污染物为生活污水、实验废水、废气、噪声及固体废物，详见下

表： 

表 2-6  产污环节 

类别 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物 

废水 

纯水制备尾水及反

冲洗水 
实验过程中 CODcr、BOD、SS、NH3-N 

实验废水 
器皿清洗、

溶液配制 
酸性废水、有机废水 

喷淋塔废水 实验过程中 碱性废水 

生活污水 员工办公 CODcr、BOD、SS、NH3-N 

废气 

有机废气 实验过程中 VOCs、甲醇等 

酸性废气 实验过程中 
硫酸雾、氮氧化物、氯化氢、氟

化物 

研磨废气 实验过程中 颗粒物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员工办公 生活垃圾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实验过程中 
废包装材料、过期废弃的样品、

制纯水废滤芯 

危险废物 实验过程中 

有机废液、无机废液（废酸、含

金属废液）、废空容器、废一次

性口罩、手套等、过期化学品、

废活性炭、实验室废物 

噪声 设备运行 Leq（A） 

 

项目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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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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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环境保护措施及设施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1、废水 

本项目的废水为职工产生的生活污水、实验废水、纯水制备尾水及反冲洗水

和喷淋塔废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市政管网最终纳入横岭水质净化厂处

理，执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中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纯水制备尾水及反冲洗水属于清净下水，经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横岭水质净化

厂。实验废水和喷淋塔废水经收集后交由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拉运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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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部分实验废液收集桶 

2、废气 

本项目会产生有机废气、酸性废气和颗粒物，共设 9 个废气处理设施以及排

气筒，其中 1-8 号为活性炭吸附装置，9 号为喷淋塔处理酸性废气装置。有机废

气通过万向排气罩收集，进入活性炭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17 米高的排气筒

（DA001-DA008）排放；酸性废气通风橱收集，进入喷淋塔装置，经处理达标后

通过 17 米高的排气筒（DA009）排放；本项目土壤研磨过程中会产生颗粒物，

产生颗粒物的量较少，无组织排放。 

项目实验过程中主要产生挥发性有机物（VOCs）、甲醇、氯化氢、氟化物、

硫酸雾、氮氧化物。VOCs 排放参照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广东省固定污染源挥

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 2367-2022）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有

机废气无组织排放还应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

2019）中的要求，甲醇、氯化氢、氟化物、硫酸雾、氮氧化物为有组织排放和无

组织排放，执行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第二时段二

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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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部分废气处理系统 

3、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实验设备噪声，使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减震、墙体隔声

等降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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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部分减震措施 

 

4、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收集后交由相关单位回收利用或处理。 

本项目危险废物收集后分类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中并做好标识，并定期将危险

废物交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拉运处置，处置

合同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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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危废暂存间 

 

5、环境风险 

项目运营期间主要风险为丙酮、硫酸、盐酸、氢氟酸、甲醇、硝酸、乙腈、

乙酸乙酯、正己烷以及危险废物泄露风险。本项目使用的化学品具有强腐蚀性、

挥发性，一旦发生泄漏，将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会改变土壤、地下水的酸

碱度，危害植物正常生长。危险废物发生泄漏或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而进入环境，

将造成水体、土壤环境潜在、长期的影响。项目丙酮、硫酸、盐酸、氟化氢、甲

醇、硝酸、乙腈、乙酸乙酯、正己烷在运输、使用过程中，均可能会因自然或人

为因素，出现事故造成泄漏而排入周围环境。但根据原料、危险废物的物化性质，

引起爆炸等突发性事故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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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4.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1、大气环境 

项目实验检测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VOCs）、甲醇、硫酸雾、氮氧化

物、氯化氢和氟化物。经计算，本项目 VOCs 排放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广东

省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 2367-2022）浓度限值，甲

醇、硫酸雾、氮氧化物、氯化氢、氟化物和颗粒物的排放满足广东省《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第二时段中的二级标准要求，本项目排放

的废气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地表水环境 

项目生活污水、纯水制备尾水及反冲洗水达标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横

岭水质净化厂进一步处理，实验废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拉运处理，废水不直接

排入附近地表水体，不会对其水质产生不利影响。 

3、地下水、土壤环境 

本项目所在区域已基本全部做硬化处理。项目主要地下水污染源为化学品

存放处和危废暂存处等。本项目位于 2 楼，地面已全部做硬化处理，化学品存

放处和危险废物暂存处均做好地面硬化、防渗防漏等措施，可有效防止污染物

泄漏。本项目采取以上措施后，无地下水、土壤污染途径，对土壤和地下水造

成的影响较小。 

4、声环境 

在采取选用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后，项目厂界噪声贡献值均能够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的要求，临黄阁路

一侧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要

求，敏感点噪声预测值和现状监测结果都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中的 2 类标准要求，说明项目运营期间的噪声对周边声环境的影响较

小。 

5、固体废物 

本项目主要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应收集后交由相关单位回收利用或处理；危险废物收集后分类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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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于危废暂存间中并做好标识，并定期将危险废物交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

的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拉运处置。综上，本项目固废均得到合理处置，

对环境影响较小。 

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4.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及落实情况 

本项目为告知性备案项目，无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表 4-1 环评报告表落实情况 

类别 环评报告表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备注 

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有机废气经万向排气

罩引至楼顶活性炭废气处理装置处

理后排放，处理后满足广东省《家

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

标准》（DB44/814-2010）、广东省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

2001）中第二时段二级标准；产生

的酸性废气经通风橱引至楼顶喷淋

塔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后排放，处理

后满足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7-2001）中第二时段二

级排放标准。 

本项目产生的有机废气经万向

排气罩引至楼顶活性炭废气处

理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17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满足广东

省《广东省固定污染源挥发性

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

（DB44/ 2367-2022）、广东省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中第二时段二

级标准；产生的酸性废气经通

风橱引至楼顶喷淋塔废气处理

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17 米

高的排气筒排放，后满足广东

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中第二时段二

级排放标准。 

与环评

一致 

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纯水制备尾水及

反冲洗水达标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进入横岭水质净化厂进一步处理，

生活污水满足广东省《水污染物排

放限值》（DB44/26－2001）中第

二时段三级标准。实验废水收集后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拉运处理。 

本项目生活污水、纯水制备尾

水及反冲洗水达标排入市政污

水管网，进入横岭水质净化厂

进一步处理，生活污水满足广

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中第二时

段三级标准。实验废水收集后

委托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拉运处理。 

与环评

一致 

地下

水、

土壤 

本项目所在区域已基本全部做硬化处

理。项目主要地下水污染源为化学品

存放处和危废暂存处等。本项目位于

2 楼，地面已全部做硬化处理，化学

品存放处和危险废物暂存处均做好地

面硬化、防渗防漏等措施，可有效防

止污染物泄漏。本项目采取以上措施

本项目所在区域已基本全部做硬

化处理。项目主要地下水污染源

为化学品存放处和危废暂存处

等。本项目位于 2 楼，地面已全

部做硬化处理，化学品存放处和

危险废物暂存处均做好地面硬

化、防渗防漏等措施，可有效防

与环评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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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无地下水、土壤污染途径，对土

壤和地下水造成的影响较小。 

止污染物泄漏。本项目采取以上

措施后，无地下水、土壤污染途

径，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的影响

较小。 

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产生于实验设备，

采取减震、隔声措施，可以确保项

目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2 类、4 类标准。 

本项目实验设备，采取减震、

隔声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2

类、4 类标准。 

与环评

一致 

固废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交由相关单位回收

利用或处理；有机废液、无机废液

（含酸、含金属废液）、废空容

器、废一次性口罩和手套、废弃化

学品、废活性炭、实验室废物等危

险化学品分类收集并暂存，委托具有

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拉运处置。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

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交由相关

单位回收利用或处理；有机废

液、无机废液（含酸、含金属

废液）、废空容器、废一次性

口罩和手套、废弃化学品、废

活性炭、实验室废物等危险化

学品分类收集并暂存，委托具有

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深圳市环保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拉运处

置。 

与环评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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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5.1 监测分析方法 

表 5-1  验收监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使用仪器及编号 检出限 

废

气

质

量

检

测 

有

组

织

废

气 

VOCS 

《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4-2010  附录 D VOCs

监测方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GC-2010 
5×10-4 mg/m3 

甲醇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

测定 气相色谱法》HJ/T 33-

1999 

气相色谱仪 

GC-2030 
2 mg/m3 

硫酸雾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酸雾的

测定 离子色谱法》HJ 544-

2016 

离子色谱仪 

CIC-D100 
0.005 mg/m3 

硝酸雾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大流量烟尘（气）

测试仪 YQ3000-D 
3 mg/m3 

氯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

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

法》HJ/T 27-199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 L5S 
0.9 mg/m3 

氟化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

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HJ/T 

67-2001 

离子计 

PXSJ-226 
6×10-2 mg/m3 

无

组

织

废

气 

VOCS 

《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排放标准》DB 44/815-2010   
附录 D  VOCs 监测方法 气

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GC-2010 
5×10-4 mg/m3 

甲醇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

测定 气相色谱法》HJ/T 33-

1999 

气相色谱仪 

GC-2030 
2 mg/m3 

硫酸雾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酸雾的

测定  离子色谱法》HJ 544-

2016 

离子色谱仪 

CIC-D100 
0.005 mg/m3 

硝酸雾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

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

乙二胺分光光度法》HJ 479-

2009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2N 
0.005 mg/m3 

氯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

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

法》HJ/T 27-199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 L5S 
0.05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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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物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滤

膜采样/氟离子选择电极法》HJ 

955-2018 

离子计 

PXSJ-226 
0.5 μg/m3 

声环境

质量检

测 

工业企

业厂界

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 2 类标准和 4 类标准

（临黄阁路）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 

环境噪

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2 类标准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 

5.2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 

5.2.1 人员资质 

（1）检测人员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并按照《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制

度》要求持证上岗。 

（2）检测人员能正确熟练地掌握环境监测中操作技术和质量控制程序，熟

知有关环境监测的法规、标准和规定。 

（3）检测人员对所承担的分析测试项目熟悉方法原理、严守操作规程，能

保证操作的准确无误。 

5.2.2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声校准器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相差

小于 0.5 dB。 

（2）项目边界噪声监测结果按《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

（HJ 706-2014 )的要求进行评价，对于只需判断噪声源排放是否达标的情况，若

噪声测量值低于相应噪声源 排放标准的限值，可以不进行背景噪声的测量及修

正。 

本项目监测数据和报告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最后由技

术负责人审定，所有监测数据准确无误。 

5.2.3 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废气采样分析系统在采样前进行气路检查、流量校准，保证整个采样过程中

分析系统的气密性和计量准确性。烟气采样仪流量校准相对误差为 0.1~0.5 %，

大气采样器流量校准相对误差为 0.1~1.0 %，测试结果全部符合相关质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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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验收监测内容 

验收监测内容： 

6.1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通过对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及各类污染治理设施去除效率的监测，来说明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具体监测内容如下，具体监测内容布点图见附图 4： 

1、噪声监测 

本项目噪声监测情况详见表 6-1。 

表 6-1  噪声监测情况 

厂界噪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东、南、西和北侧厂界外 1m 各

设 1 个监测点 
昼间等效（A）声级 

连续两天，每天昼间 1

次 

声环境 

黄阁翠苑 昼间等效（A）声级 
连续两天，每天昼间 1

次 

 

2、废气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监测内容见表 6-2。 

表 6-2  无组织废气验收监测内容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VOCs、甲醇、硫酸雾、硝酸雾、氯

化氢、氟化物 

上风向 1 个点，下风

向 3 个点 

连续监测 2 天，每天

监测 3 次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监测内容见表 6-3。 

表 6-3  有组织废气验收监测内容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VOCs、甲醇 有机废气排气筒 4 个 连续监测 2

天，每天监测

3 次 硫酸雾、硝酸雾、氯化氢、氟化物 无机废气排气筒 1 个 

*说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公告 2018 年 第 9

号）6.3.4 验收监测频次确定原则：对型号、功能相同的多个小型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

监测和污染物排放监测，可采用随机抽测方法进行。抽测的原则为：同样设施总数大于 5

个且小于 20 个的，随机抽测设施数量比例应不小于同样设施总数量的 50％。本项目 6 个

排气筒均为实验室废气抽排至楼顶直接排放，故测 50%，即 3 个排气筒。 

 



 

32 

 

表七、验收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验收时各产品生产量均达到设计能力 80%以上，项目

环保措施运行良好。监测期间生产负荷见 7-1。 

表 7-1  监测期间项目生产负荷 

日期 产品名称 单位 
设计产能

（/d） 

验收期间生

产量（/d） 

生产负荷 

（%） 

2022 年 8 月

22 日 

食用农产品、

水产品、畜禽

产品和农业环

境检验检测 

批次 

11 9 81.8 

2022 年 8 月

23 日 
11 10 90.9 

备注：设计产能按年产 300 天计算。 

 

验收监测结果： 

1、厂界噪声 
表 7-2  厂界噪声及敏感点声环境检测数据     单位：dB(A) 

检测点位 2022 年 08 月 22 日 2022 年 08 月 23 日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厂界东 1 米 62.7 61.4 70 达标 

厂界南 1 米 56.9 56.9 

60 

达标 

厂界西 1 米 56.0 56.1 达标 

厂界北 1 米 57.5 57.0 达标 

黄阁翠苑居民楼外 57 56 60 达标 

注：本项目仅在昼间进行生产。东面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4 类限值；南面、西面、北面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2 类限值；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 类限

值。 

 

由上表可知，验收监测期间厂界东面噪声昼间监测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南面、西面、北面噪声昼间监测符

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 类标准；黄阁翠苑满

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标准。 

2、废气 
表 7-3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监

测

点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mg/m3） 

浓度

限值 

2022 年 08 月 22 日 2022 年 08 月 23 日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平均

值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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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测

点

1 

总 VOCs 
0.046

3 

0.054

5 

0.051

9 

0.050

9 

0.052

7 

0.027

3 

0.039

8 

0.039

9 
/ 

甲醇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 

硫酸雾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 

氮氧化物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 

氯化氢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 

氟化物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 

监

测

点

2 

总 VOCs 0.103 0.116 0.184 0.134 0.185 0.243 0.291 0.240 2.0 

甲醇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12 

硫酸雾 ND 0.006 0.006 0.005 ND ND ND ND 1.2 

氮氧化物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12 

氯化氢 0.10 0.18 0.14 0.14 0.14 0.12 0.16 0.14 0.20 

氟化物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20 

监

测

点

3 

总 VOCs 
0.083

1 

0.073

6 
0.181 0.113 

0.096

1 
0.174 0.142 0.137 2.0 

甲醇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12 

硫酸雾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1.2 

氮氧化物 0.005 ND ND 0.003 ND ND ND ND 0.12 

氯化氢 0.14 0.15 0.15 0.15 0.16 0.18 0.10 0.15 0.20 

氟化物 ND 0.7 ND 0.235 ND ND ND ND 20 

监

测

点

4 

总 VOCs 0.142 
0.077

0 
0.345 0.188 0.124 0.146 

0.039

8 
0.103 2.0 

甲醇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12 

硫酸雾 ND 0.005 ND 0.003 ND ND ND ND 1.2 

氮氧化物 ND ND ND ND ND 0.005 ND 0.003 0.12 

氯化氢 0.15 0.10 0.12 0.12 0.18 0.11 ND 0.105 0.20 

氟化物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20 

注：（1）总 VOCs 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广东省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

（DB44/ 2367-2022）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甲醇、硫酸雾、氮氧化物、氯化氢、氟

化物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表 2 第二时段二级限

值；（2）“/”表示未要求；（3）当低于方法检出限时，用 ND 表示，根据《环境空气质

量监测规范（试行）》，若样品浓度低于监测方法检出限时，则该监测数据应标明未检

出，并以 1/2 最低检出限报出，同时用该数值参加统计计算。 

 

由上表可知，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总 VOCs 的排放浓度符合《广东省固定污

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 2367-2022）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

值；甲醇、硫酸雾、氮氧化物、氯化氢、氟化物的排放浓度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表 2 第二时段二级限值。有机废气无

组织排放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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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监测

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限

值 

结论 
2022 年 08 月 22 日 2022 年 08 月 23 日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均值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均值  

有组

织废

气处

理后

检测

口 1 

总

VOCs 

浓度

mg/

m3 

0.0768 0.201 0.201 0.160 0.186 0.148 0.281 0.205 30 达标 

速率 

kg/h 
1.7×10-4 4.6×10-4 4.6×10-4 3.6×10-4 4.2×10-4 3.4×10-4 6.3×10-4 4.6×10-4 1.4* 达标 

标况风量

m3/h 
2257 2292 2268 2272  2266 2280 2246 2264 —  

甲醇 

浓度

mg/

m3 

ND ND ND 1 ND ND ND 1 120 达标 

速率 

kg/h 
2.3×10-3 2.3×10-3 2.3×10-3 2.3×10-3 2.3×10-3 2.2×10-3 2.2×10-3 2.2×10-3 4.2* 达标 

标况风量

m3/h 
2262  2241  2259  2254  2294  2224  2222  2247  —  

有组

织废

气处

理后

检测

口 2 

总

VOCs 

浓度

mg/

m3 

0.189 0.182 0.215 0.195 0.245 0.125 0.172 0.181 30 达标 

速率 

kg/h 
3.8×10-4 3.7×10-4 4.4×10-4 4.0×10-4 4.9×10-4 2.6×10-4 3.6×10-4 3.7×10-4 1.4* 达标 

标况风量

m3/h 
2005 2021 2029 2018 2013 2053 2092 2053 —  

甲醇 

浓度

mg/

m3 

ND ND ND 1 ND ND ND 1 120 达标 

速率 

kg/h 
1.9×10-3 2.0×10-3 2.0×10-3 2.0×10-3 1.9×10-3 1.9×10-3 2.0×10-3 1.9×10-3 4.2* 达标 

标况风量

m3/h 
1904  1969  1965  1946  1875  1936  1987  1933  —  

有组

织废

气处

理后

检测

口 3 

总

VOCs 

浓度

mg/

m3 

0.374 0.201 0.276 0.284 0.148 0.147 0.227 0.174 30 达标 

速率 

kg/h 
1.0×10-3 5.6×10-4 7.7×10-4 7.8×10-4 4.1×10-4 4.1×10-4 6.2×10-4 4.8×10-4 1.4* 达标 

标况风量

m3/h 
2752 2771 2788 2770 2803 2767 2729 2766 —  

甲醇 
浓度

mg/
ND ND ND 1 ND ND ND 1 12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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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速率 

kg/h 
6.9×10-3 7.0×10-3 7.0×10-3 7.0×10-3 7.0×10-3 7.0×10-3 7.0×10-3 7.0×10-3 4.2* 达标 

标况风量

m3/h 
6894  6958  6954  6935  6997  6983  6961  6980  —  

有组

织废

气处

理后

检测

口 4 

总

VOCs 

浓度

mg/

m3 

0.319 0.112 0.082 0.171 0.171 0.364 0.115 0.217 30 达标 

速率 

kg/h 
2.0×10-3 6.9×10-4 5.1×10-4 1.1×10-3 1.0×10-3 2.2×10-3 7.1×10-4 1.3×10-3 1.4* 达标 

标况风量

m3/h 
6173 6117 6168 6153 6117 6171 6164 6151 —  

甲醇 

浓度

mg/

m3 

ND ND ND 1 ND ND ND 1 120 达标 

速率 

kg/h 
5.9×10-3 5.9×10-3 5.9×10-3 5.9×10-3 6.0×10-3 5.9×10-3 5.9×10-3 5.9×10-3 4.2* 达标 

标况风量

m3/h 
5928  5900  5924  5917  5957 5924 5927 5936  —  

无机

废气

处理

后检

测口 

氮氧

化物 

浓度

mg/

m3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120 达标 

速率 

kg/h 
9.2×10-3 9.1×10-3 9.2×10-3 9.2×10-3 9.0×10-3 9.0×10-3 9.2×10-3 9.1×10-3 0.32* 达标 

硫酸

雾 

浓度

mg/

m3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35 达标 

速率 

kg/h 
6.2×10-4 6.0×10-4 6.1×10-4 6.2×10-4 6.0×10-4 6.0×10-4 6.1×10-4 6.0×10-4 0.65* 达标 

氯化

氢 

浓度

mg/

m3 

3.4 2.6 1.9 3.4 3.6 2.1 1.8 2.5 100 达标 

速率 

kg/h 
2.1×10-2 1.6×10-2 1.2×10-2 2.1×10-2 2.2×10-2 1.3×10-2 1.1×10-2 1.5×10-2 0.10* 达标 

标况风量

m3/h 
6160 6041 6137 6160 5984 6006 6135 6042 —  

氟化

物 

浓度

mg/

m3 

1.74 1.64 1.78 1.74 1.68 1.57 1.88 1.71 9 达标 

速率 

kg/h 
1.0×10-2 1.0×10-2 1.1×10-2 1.0×10-2 1.0×10-2 9.7×10-3 1.1×10-2 1.0×10-2 0.042* 达标 

标况风量

m3/h 
5963 6210 6080 5963 6127 6189 6115 6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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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总 VOCs 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广东省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

（DB44/ 2367-2022）有组织排放标准值；甲醇、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氢、氟化物执行

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表 2 第二时段二级限值；

（2）“*”表示排气筒高度未高出周围 200m 半径范围的最高建筑物 5m 以上，排放速率

限值按计算结果的 50%执行；（3）当检测结果未检出时，检测结果以检出限加 L 表示；

且排放速率以检出限的 1/2 进行计算；（4）“/”表示未要求。 

 

由上表可知，有组织废气处理后检测口中的总 VOCs 排放浓度符合校核标准

广东省地方标准《广东省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 2367-

2022）有组织排放标准值；有组织废气处理后检测口中的甲醇和无机废气处理后

检测口中的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氢、氟化物排放浓度均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表 2 第二时段二级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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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8.1 验收监测结论： 

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农检东部中心实验室项目位于深圳市龙

岗区龙城街道黄阁路 357 号（三层建筑）的二楼，建筑面积为 1000 m2；主要

布局功能包括办公区与实验区。办公区包括：检测室办公区、培训室、小会议

室、技术室、业务室、行政办公室、配电房等；实验区包括：试剂暂存室、土

壤样品室、洗涤室、色谱室、光谱室、集中供气室、土壤制备间、质控室、前

处理室、样品预处理室、天平室等。项目主要从事农产品、水产品、畜禽产品

及土壤环境检验检测工作。 

验收监测期间，各项污染物排放及影响情况如下： 

（1）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东噪声昼间监测最大值为 62.7dB(A)，符合《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4 类标准；南面、西面、北

面噪声昼间监测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

类限值；黄阁翠苑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标准。 

（2）废气 

无组织废气：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总 VOCs 的排放浓度满足校核标准《广

东省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 2367-2022）无组织排放

监控点浓度限值；甲醇、硫酸雾、氮氧化物、氯化氢、氟化物的排放浓度符合

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表 2 第二时段二级

限值。 

有组织废气：验收监测期间，有组织废气处理后检测口中的总 VOCs 排放

浓度符合校核标准广东省地方标准《广东省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

标准》（DB44/ 2367-2022）有组织排放标准值；有组织废气处理后检测口中的

甲醇和无机废气处理后检测口中的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氢、氟化物排放浓

度均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表 2 第二

时段二级限值。 

（3）固体废物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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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收集后交由相关单位回收利用或处理；危险废物收集

后分类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中并做好标识，并定期将危险废物交由具有危险废物

处理资质的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拉运处置。 

（4）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市政管网最终纳入横岭水质净

化厂处理；纯水制备尾水及反冲洗水属于清净下水，经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横

岭水质净化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实验废水和喷淋塔废水经收集后交由深圳市

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拉运处理。 

8.2 环境管理检查 

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农检东部中心项目《环评》及备案回执等

文件资料齐全，各项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环保设施运转正常。环境

管理规章制度能满足日常工作需要，环境管理措施基本落实。 

8.3 总结论 

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农检东部中心已落实环评及批复提出的

环保对策措施和建议，污染物均达标排放，环保设施运转正常，管理措施得当，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环保管理要求，符合验收标准。 

8.4 建议 

（1）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管理与维护，保证处理效率。 

（2）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必须规范收集整理项目相关档案资料，

便于各级环保部门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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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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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周边敏感目标示意图 

 

 



 

 

附图 3 厂区平面布置图 

 



 

 

 

 



 

 

附图 4 监测内容布点图 

 

 

 

 

 

 

 

 

 

 



 

 

附图 5 项目现场照片 

  

有机废气收集罩 

  

危险废液暂存 

 

 

危险废物暂存间 生活垃圾收集（垃圾桶） 



 

 

  

活性炭处理系统 喷淋塔处理系统 



 

 

附件 1 备案回执 

 

 

 

 



 

 

附件 2 危废处置合同 

 



 

 

 



 

 

 



 

 

 



 

 

 



 

 

 

 



 

 

附件 3 危废处置及拉运公司资质 

 



 

 

 



 

 

 



 

 

 
 

 



 

 

附件 5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附件 6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附件 7 排污登记回执 

 

 



 

 

附件 8 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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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农检东部中心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黄阁路 357 号 

行业类别（分类管

理名录）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补办 

项目厂区中

心经度/纬度 
 

设计生产能力 3300 批次/a 实际生产能力 3300 批次/a 环评单位 深圳市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 审批文号 
深环龙备【2022】

581 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08 年 11 月 竣工日期 - 
排污许可证申领

时间 
2022 年 09 月 25 日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本工程排污许可

证编号 
124403005815508784001Y 

验收单位 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农检东部中心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深圳市清华环科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80%以上 

投资总概算（万

元） 
1000 

环保投资总概算

（万元） 
100 所占比例（%） 10 

实际总投资 1000 
实际环保投资（万

元） 
100 所占比例（%） 10 

废水治理（万元） - 
废气治理（万

元） 
94 

噪声治理

（万元） 
- 

固体废物治理（万

元） 
6 

绿化及生态（万

元） 
/ 

其他（万

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

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

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 2000h 

运营单位 
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农检东部

中心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

组织机构代码） 
124403005815508784 验收时间 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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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  

污染物 
原有排放

量(1)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浓度(2) 

本期工

程允许

排放浓

度(3) 

本期工

程产生

量(4) 

本期工程

自身削减

量(5)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量(6) 

本期工程

核定排放

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

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总

量(9) 

全厂核

定排放

总量

(10) 

区域平衡

替代削减

量(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

的其他特征

污染物 

             

  /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